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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上市公司/汇创达 指 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东吴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限合伙） 

中铭国际/评估机构 指 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信为兴/标的公司 指 东莞市信为兴电子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拟购

买资产 
指 东莞市信为兴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 

信为通达 指 东莞市信为通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飞荣达 指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业致远 指 苏州华业致远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 指 段志刚、段志军、信为通达、飞荣达、华业致远 

业绩承诺方 指 段志刚、段志军、信为通达 

业绩承诺期 指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三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汇创达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段志刚、段志军、信为通达、

飞荣达、华业致远持有的信为兴 100%股权，同时，汇创达向

其控股股东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配套融资 指 汇创达向其控股股东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 指 
本次交易中汇创达向交易对方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以及向控股

股东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行为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段志刚、段志军、信为通达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

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段志刚、段志军、信为通达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

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 
指 

上市公司与段志刚、段志军、信为通达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

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报告期 指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 1-6 月 

《重组报告书》 指 

东吴证券出具的《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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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出具的《东莞市信为兴电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2]0018057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汇创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康达股重字[2022]第 0010 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指 

本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汇创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康达股重字[2022]第

0010-1 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指 

本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汇创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康达股重字[2022]第

0010-2 号）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15 号）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37 号）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正）》（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66 号） 

《格式准则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22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告[2022]10 号） 

《重组若干问题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 年

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6]17 号） 

《创业板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

（深证上[2020]1292 号） 

《重组审核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

（2021 年修订）》（深证上[2021]540 号）） 

《持续监管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169 号） 

《创业板注册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68 号）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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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监局 指 市场监督管理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除上表释义之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述简称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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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康达股重字[2022]第 0010-2 号 

致：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汇创达的委托，担任汇创达本次交易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格式准则 26 号》《重组若干问题规定》《创业板注册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所于 2022 年 5 月就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于 2022 年 6 月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现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基于汇创达及标的公司财务数据的更新，并本着重要性原

则，本所律师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构成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

充，仅供汇创达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作为汇创达申请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请文件

一起上报。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有关用语的含义

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查验相关

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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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交易相关方主体资格的补充核查 

（一）汇创达的主体资格 

1. 汇创达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汇创达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额（股） 持股比例（%） 

1 李明 55,140,686 36.43 

2 深圳市众合通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29,499,130 19.49 

3 
深圳市富海新材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506,500 5.62 

4 董芳梅 6,126,742 4.05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1,989 2.97 

6 康晓云 2,522,983 1.67 

7 
深圳盈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盈鼎价值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28,729 0.61 

8 
诺安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

寿委托诺安基金股票型组合 
688,208 0.45 

9 洪继武 653,100 0.43 

10 黄心梓 544,951 0.36 

2. 汇创达的股本变化 

2022 年 5 月 19 日，经汇创达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00,906,66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5 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50,453,331.50 元（含税）；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00,906,663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计 50,453,331

股，转增后股本增至 151,359,994 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6 月 20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21 日。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3-2-8 

2022 年 6 月 22 日，汇创达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上市公司注册资本

变更为 15,135.9994 万元，股份总数变更为 15,135.9994 万股。上述议案于 2022 年 7

月 8 日经汇创达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7 月 15 日，深圳市市监局核准了汇创达上述事项的变更登记。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汇创达是依

法设立并在深交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需

要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飞荣达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马飞 238,548,313 46.96 

2 黄峥 47,894,729 9.43 

3 马军 14,520,431 2.86 

4 舟山飞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122,488 2.79 

5 杨燕灵 11,338,845 2.23 

6 孙慧明 10,095,443 1.99 

7 深圳安鹏资本创新有限公司 3,735,218 0.74 

8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致瑞信混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67,671 0.37 

9 

诺德基金－兴业银行－深圳市招商国协壹

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国

协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67,608 0.37 

10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致华信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867,608 0.37 

经核查，除上述变更外，本次交易的其他主体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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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各

方仍具备进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交易批准与授权的补充核查 

（一）已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新增取得的批准

与授权如下： 

2022 年 6 月 22 日，汇创达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

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关联董

事李明、董芳梅对上述议案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

和独立意见；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同日召开并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 

2022 年 7 月 8 日，汇创达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

案》《关于<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关联股东

李明、深圳市众合通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董芳梅对上述议案已回避表决。 

2022 年 8 月 30 日，汇创达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因本次交

易财务数据更新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关联董事李明、董芳梅对上述议案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出具

了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同日召开并审议通过了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3-2-10 

（二）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重组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尚

需取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注册生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除上述尚需

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外，本次交易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已取得

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三、本次交易实质性条件的补充核查 

根据《审计报告》《重组报告书》，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相关指标的比例均未超过 50%，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以及公开披露的相关信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李明，

实际控制人为李明、董芳梅。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不构成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各项实质条件

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

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持续监管办法》《重组审核规则》《重组若干问题规定》

《创业板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原则和实质性条件。 

 

四、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补充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汇创达与交易对方新签署

了如下协议： 

2022 年 5 月 24 日，汇创达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明签署了《附生效条件

股份认购协议》。该等协议对本次配套融资作出了具体约定，主要包括认购价格、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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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数量、认购方式、限售期安排、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双方声明和承诺、违约责

任、变更和终止、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等内容。 

2022 年 6 月 16 日，汇创达与段志刚、段志军、信为通达签署了附生效条件《<业

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各方对《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补充约定如

下：“《专项审计报告》的出具时间应不晚于上市公司相应年度审计报告的出具时间，

上市公司应当在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标的公司的所实现的（累计）实

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标的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在业绩承诺期内保持

一贯性。业绩承诺期内，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批准，不得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本所律师认为，汇创达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所涉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以及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等协议自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补充核查 

（一）主要财产 

1. 承租物业 

经核查，信为兴与深圳市博洋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就变更租赁

物业的租赁期限协商一致并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变更后的租赁物

业情况如下： 

出租方 位置 用途 租赁期限 面积（m2） 

深圳市博洋精密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上察工业

路 18 号汇聚新桥 107 创智园 B

栋 B312、B313、B314 

办公/研发 
2022.2.21-

2023.12.20 
1,348 

2. 知识产权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标的公司新增专利如下： 

序号 类别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方式 

1 实用新型 一种叠层卡座 202220105508.8 2022.1.14 原始取得 

2 实用新型 一种 Type-C 连接器 202220107392.1 2022.1.14 原始取得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3-2-12 

注：除专利号为 201730678457.2 的外观设计专利因未缴年费专利权终止外，《法律意见书》

披露的其他专利均有效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信为兴拥有的主要财产权属清晰，产权证书完备有效，不存在产

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亦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二）重大债权债务 

1. 前五大客户及销售合同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信为兴 2022 年 1 月至 6 月的前五

大客户如下： 

序

号 
客户 销售金额 销售内容 框架协议签署日期 

1 

华勤技

术股份

有限公

司（“华

勤股

份”） 

东莞华贝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均适用信为兴与华

勤股份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签署的框架

协议 

南昌勤胜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南昌华勤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上海勤允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上海勤芸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19.9.30 

3 

闻泰通

讯股份

有限公

司（“闻

泰通

讯”） 

闻泰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均适用信为兴与闻

泰通讯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签署的框架

协议 

WINGTECH 

GROUP 

（HONGKON

G）LIMITED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昆明闻泰通讯

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闻泰科技（无

锡）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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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4 

福建福

日电子

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以诺通讯

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19.10.21 

深圳市中诺通

讯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21.6.17 

5 荣耀终端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20.12.28 

2. 前五大供应商及采购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信为兴 2022 年 1 月至 6 月的前五

大供应商如下： 

序

号 

供应商 采购金额 采购内容 

框架协议签

署日期 

1 广东和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19.9.16 

2 佛山市天奇铜业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20.10.10 

3 东莞市玖联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20.5.18 

4 珠海万通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20.10.16 

5 佛山市霁山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22.6.3 

3. 前五大外协供应商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信为兴 2022 年 1 月至 6 月的前五

大外协供应商如下： 

序

号 

供应商 采购金额 加工内容 

框架协议签

署日期 

1 惠州市盛鑫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20.6.5 

2 万明电镀智能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21.11.29 

3 广东和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19.9.16 

4 东莞金镀实业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19.10.21 

5 京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以具体订单为准 以具体订单为准 20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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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大借款及担保合同 

根据《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征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信为兴不存在正在履行的重大银行借款及担保合同。 

（三）劳动用工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2

月31日、2022年6月30日，信为兴劳务派遣用工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在册员工（人） 759 540 587 

劳务派遣（人） - 148 109 

总人数（人） 759 688 696 

经核查，信为兴报告期内存在劳务派遣用工人数占比超过 10%的情形，不符合《劳

务派遣暂行规定》中关于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 10%的规定。针

对该问题，信为兴已进行整改，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信为兴不存在劳务派遣员工。 

根据信为兴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在信用广东查询的《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

证明版）》，“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发现信为兴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领域因违反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未发现信为兴在

住房公积金领域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经本所律师查询信用中国、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官网，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信为兴不存在劳动用工方

面的行政处罚。 

（四）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1. 诉讼、仲裁 

经核查，舒里康新材料科技（东莞）有限公司（“舒里康”）于 2022 年 3 月 1 日

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信为兴继续履行采购合同，并支付货款及利息

共计 289,105.19 元。双方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签署《调解协议书》，约定由信为兴向

舒里康支付货款及相关费用合计 249,539.5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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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出具《民事裁定书》（（2022）粤 1971

民初 7795 号之二），准予舒里康撤回起诉。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上述案件已结案且双方当事人已履

行完毕《调解协议书》约定的相关义务。 

根据标的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用中国等网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信为兴不存在对本次交

易有重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 

2. 行政处罚 

根据标的公司说明、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相关政府

主管部门网站公开信息，信为兴报告期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补充核查 

（一）关联交易 

1. 本次交易前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信为兴与其关联方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

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①关联采购 

报告期内，信为兴与关联方的关联采购情形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飞荣达 采购原材料及加工服务 - 6.19 10.73 

华星动力（江

苏）有限公司

（“华星动力”） 

采购原材料 10.69 34.22 54.86 

采购设备 - 5.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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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69 45.68 65.59 

注：报告期内信为兴因临时生产需要向飞荣达、华星动力采购不锈钢、单芯插头等少量材料、

设备。 

②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信为兴与关联方的关联销售情形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飞荣达 
销售产品 48.54  162.17 139.47 

销售自制设备 117.70  130.00 - 

华星动力 销售产品 463.96  426.03 83.44 

合计 630.20 718.20 222.91 

注：报告期内信为兴向飞荣达、华星动力销售弹片、屏蔽罩等产品及自制自动化设备。 

③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信为兴董事、监事、关键管理人员薪酬总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350.87 724.44 514.03 

④关联方应收应付款 

A. 应收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华星动力 524.28 26.21 168.06 8.40 61.37 3.07 

应收账款 飞荣达 135.10 6.7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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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信为兴与关联方的应收款项主要为应收华星动力、飞荣达的货

款。 

B. 其他应收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关联方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

收款 
段志刚 - - 93.71 4.87 - - 

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信为兴与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项主要为应收段志刚的往来款。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段志刚的上述往来款已全额归还完毕。 

C. 应付账款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 华星动力 20.57 35.19 39.36 

注：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信为兴与关联方的应付款项主要为应付华星动力的货款。 

D. 合同负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负债 飞荣达 - 15.87 30.07 

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信为兴预收飞荣达部分货款，根据新收

入准则将符合合同负债定义的款项计入合同负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述预收货款已全部

确认收入。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信为兴不存在偶发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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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购买资产前，交易对方与汇创达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购买资产完成后，

交易对方段志刚及其一致行动人段志军、信为通达将成为合计持有汇创达 5%以上股

份的股东。此外，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汇创达控股股东。根据《创业板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核查，汇创达已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所涉事项分别作出决议，关

联董事、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

及独立意见。 

3.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和措施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汇创达实际控制人李明、

董芳梅，以及信为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段志刚及其一致行动人段志军、信为通达

分别出具的《关于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仍具有法律约束效力。 

（二）同业竞争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汇创达与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汇创达实际控制人李明、董芳梅，以

及信为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段志刚及其一致行动人段志军、信为通达分别出具的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仍具有法律约束效力。 

 

七、本次交易信息披露的补充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汇创达就本次交易新增如

下信息披露事项： 

2022 年 5 月 24 日，汇创达发布了《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后的进展公告》。 

2022 年 5 月 31 日，汇创达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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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3 日，汇创达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长的公告》。 

2022年 6月 23日，汇创达在指定披露网址公告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上市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汇创达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中的

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2022 年 7 月 8 日，汇创达在指定披露网址公告了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上市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2 年 7 月 25 日，汇创达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申请文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深交所对上市公司报送的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2022年 8月 30日，汇创达在指定披露网址公告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上市公司审议通过了因财务数据更新出具的《关于<

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汇创达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汇创达已

履行了本次重组现阶段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汇创达尚需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继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 

 

八、本次交易相关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补充核查 

汇创达已就自查范围内的核查对象买卖汇创达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并披露自查

报告，且本所律师及东吴证券均已对前述自查报告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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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唐秋英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被选举为汇创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

于任期开始前存在买卖汇创达股票的情形。针对上述股票买卖行为，唐秋英已出具自

查报告并作出如下说明： 

“除证券市场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汇创达股票时不知悉汇创

达本次交易的任何事宜，上述股票交易均系本人依据自身对股票市场及行情的独立判

断所作出的决策，不存在利用未经披露的内幕信息交易汇创达股票的情况，上述股票

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承诺至汇创达资产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汇创达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期间，本

人及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

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汇创达的股票。 

本人承诺未将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泄露给其他无关人员或指使他人买卖汇创达

股票，并保证自查报告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

的情形，不构成内幕交易。” 

本所律师认为，在上述主体出具的承诺、自查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况下，

上述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汇创达股票的行为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证券交易

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

障碍。除上述情况外，本次核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九、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 

1.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未导致汇创达控制权发生变更，不构

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持续监

管办法》《创业板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汇创达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以及本次配

套融资的认购对象具有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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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三、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二）尚需取得

的批准和授权”外，本次交易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已取得的批

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4.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持续监管办法》《重组审核规则》《创业板

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实质条件。 

5. 汇创达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所涉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的情形，该等协议自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6. 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亦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权

利受到限制的情况；在本次交易获得尚需获得的批准后，标的资产过户至汇创达名下

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7. 汇创达已履行了本次交易现阶段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尚需根据本次交易的

进展情况继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一式六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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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

字盖章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 乔佳平                      经办律师：      张狄柠 

 

                                                                        

 

                                                         卢创超 

 

                                                                       

 

廖   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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